
广州市志愿者协会广州公益“时间银行”
时间积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广州市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我会”）

广州公益“时间银行”时间积分的获取、储存、兑换和捐赠等行为，

推进广州市社区志愿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依据国务院《志愿服务

条例》、民政部《志愿服务记录办法》《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广

州市志愿服务条例》等政策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团队）是指在

广州公益“时间银行”（包括 app及微信小程序等应用端，以下简

称平台）注册登记、通过平台发布及参加服务项目（活动）的平

台用户。

第三条 时间积分是指志愿者通过平台参加志愿服务组织

（团队）所开展的服务项目（活动）后，由经志愿服务组织方及

平台共同认证的志愿服务时数，按一定比例自动生成的积分数

值，时间积分仅限平台内使用。

第四条 时间积分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宗旨，具有

互助性、公益性、激励性，不得用于商业性、营利性行为，不得

用于交易或转让。

第二章 时间积分获取、存储、查询及注销



第五条 志愿者通过平台参加志愿服务组织（团队）所开展

的服务项目（活动）后，经志愿服务组织方及平台共同认证的志

愿服务时数，60周岁以下志愿者按 1:1比例整数自动生成时间积

分，60周岁以上（含 60岁）的按 1:1.5比例整数自动生成时间积

分。

非平台发布的志愿服务活动补录的志愿服务时数均不能转

换积分。

第六条 时间积分获取后自动储存于平台个人账户，储存时

间长期有效，存储上限为 1500 分，达到上限后平台仅记录志愿

服务时数，不累计时间积分。时间积分经使用后低于 1500分的，

志愿服务时数可继续转换成积分，再次累计至储存上限为止。

第七条 志愿者可通过访问平台个人账户实时查询时间积分

变动和使用情况记录。

第八条 志愿者因故需要注销本人账户的，经志愿者本人或

其直系亲属（志愿者本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平

台审核通过后，在 15 个工作日内按照申请人意愿及最终协商结

果，根据平台兑换规则和个人时间积分激励标准给予一次性的积

分兑换或积分捐赠，同时注销账号；若申请人在申请通过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没有明确个人意愿或没有达成最终协商结果的，平台

自动清除账号积分，同时注销账号。

第九条 平台严格保护个人隐私，依法公开反馈志愿者时间

积分兑换服务或物资情况。



第三章 时间积分兑换

第十条 志愿者根据本人或他人需要，按照平台兑换条件（包

括但不限于兑换次数、兑换数量、兑换对象范围等），使用个人

时间积分（不超存储上限）兑换相应的服务或物品。

第十一条 时间积分兑换过程中，志愿者须遵循平台公告的

具体兑换细则。平台不提供超出平台范围或平台未提供的服务或

物品。

第十二条 平台鼓励引导“初老服务老老”互助型养老，年

龄在 60周岁（含）以上的志愿者，使用时间积分兑换服务或物

品时，可享受不少于 20%的兑换折扣比例；当年度累计兑换或捐

赠达 600积分以上的，平台按照已兑换或捐赠积分的 20%给予奖

励。

第十三条 时间积分兑换以自愿为原则，一经兑换成功，不

可退分。

第十四条 时间积分兑换流程如下：

（一）志愿者可登录“公益时间银行（APP 或微信小程序）

——公益积分”，根据实际需求和相关操作指引进行兑换。

（二）积分兑换的同时扣除相应的时间积分，志愿服务时数

不变。

（三）积分兑换的服务或物品，一经兑换成功，不可退换；

兑换申请未经平台审核的，志愿者可撤销兑换。

（四）兑换前需填写完善志愿者个人账户相关信息。



第四章 时间积分捐赠

第十五条 志愿者可随时通过平台捐赠时间积分奉献爱心。

第十六条 平台以“精神嘉许为主、物质嘉许为辅”的嘉许原

则，对捐赠时间积分的志愿者予以相应的荣誉等级、荣誉称号，

并视平台资源情况予以一定的服务或物质回馈。

第十七条 时间积分捐赠以自愿为原则，一经捐赠，不可退

分。

第十八条 积分捐赠的具体流程如下：

（一）志愿者可登录“公益时间银行（APP 或微信小程序）

——公益行动”进行积分捐赠。

（二）积分捐赠的同时扣除相应的时间积分，志愿服务时数

不变。

（三）志愿者可在平台个人中心查询捐赠记录。

第五章 时间积分的激励标准

第十九条 时间积分的激励价值换算标准按照市统计部门公

布的上年度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10%计算。

第二十条 兑换、捐赠的服务或物品的积分换算标准，按照

同类服务或商品的社会平均价格计算。

第六章 时间积分违规处理机制

第二十一条 对通过违规方式获取时间积分、利用时间积分



开展营利性活动，或其他违反平台业务规则及个人账户管理相关

规定的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平台将视情

节通过冻结账号、积分清零等措施，停止其发布活动、积分储存

及兑换服务或物资，上报有关部门处理，并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

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

处理意见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

广州市志愿者协会书面申诉，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2019年 6月 19日平台试运行前参与的志愿服

务时数不纳入时间积分计算。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广州市志愿者协会负责发布实施，其

修改、变更、解释权属于广州市志愿者协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8月 26日起实施。


